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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整体分值呈下降趋势。以前民法在400分中通常占据100分

左右的分值，可谓三分天下得其一。2004年司考在总分600分

中民法部分下降到85分左右，而今年纯粹民法题只有大约51

分，第四卷中的主观题属于开放型的民法题，与2004年“邻

里纠纷”和“喜悦家庭”两道开放型民法题相比，分值也大

为减少。可以说，民法正在由司法的基本大法回归到一个普

通部门法的地位，当然，从所占比例和民法对其他部门法的

辐射作用而言，民法仍然是司考的兵家必争之地。今年的民

法命题风格与历年相比变化较大，预示着司法考试命题思路

的转变，命题风格体现了“活、新、难”等特点，命题思路

明显具有返璞归真的色彩，即一方面有意识地回避重点和热

点，这体现在传统的重头戏合同法、担保法没有像以往那样

受到命题人的青睐，而在案例的设计上，命题人虽然也注意

从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案例提炼考题，但也刻意回避了现实生

活中的热点和焦点案例，例如民法主观题的设计选择了很多

年前的一个常识性的案例，对考生而言确实出其不意，考察

其基本理论的运用。另一方面，考察的对象也不再拘泥于法

条，而是突出考察考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和理论分析能力。

总体来说，民法正日益回归理论和常识。 结合2005年司考真

题，今年的民法部分呈现出如下特点，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命

题人思路和命题规律的转变：第一，注重理论。2005年的民

法不考法条考法理，考察对象明显侧重于基本理论性知识，



特别是对民法基本概念的透彻理解和灵活运用。这体现在今

年的民法试题中的法条题大为减少，而理论题的分量前所未

有的提升，在整个第三卷中，没有法条依据，直接考察考生

基础知识、基本概念的试题占9道，分值超过民法分值整体的

四分之一。如果考生只是机械地记忆法条，缺乏扎实的民法

功底，很难应付这种局面，这也是今年考试普遍反映比往年

的民法试题难度大的原因之一。可以预见，民法的理论性以

后会越来越强，因此，大家在以后的备考过程当中注意紧抓

民法基本概念、基础理论，有备无患。今年卷三中典型的理

论题撷取如下：第1题考察的是意思表示缺乏表示意识的后果

，双方其实没有真正达成合意。第7题考察占有的分类，涉及

自主占有与他主占有、直接占有与间接占有、有权占有与无

权占有等。应当注意，占有制度在2005年司考大纲中得到确

认和强化，这和明年物权法出台也是密切相关的。第8题考察

债的分类，特定之债、单一之债、选择之债的区别。第54题

考察合同的解释，涉及文义解释、整体解释、目的解释、习

惯解释等解释规则。第56题考察无名合同，这是一种租赁和

委托混合的无名合同。合同法分则中的15种有名合同中没有

该类型合同，但根据合同自由属于有效的合同，在实践中可

以适用合同总则处理，关于居住的可以类推租赁合同。无名

合同也是纯粹的理论性知识。第57题考察保证责任期间的性

质。原则上除斥期间适用于形成权，但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

为特殊情形，属于除斥期间，在此除斥期间适用于请求权。

关于保证期间的性质，虽然以往有许多争论，但现在已统一

认为属于除斥期间。第58题考察形成权的理论。形成权的行

使可以明示，也可以以默示方式行使，例如受遗赠人的默示



拒绝、试用人的默示同意等。该题还涉及到与形成权较易混

淆的概念可能权。这是一个纯粹的理论上的分类。可能权是

指以单方意思导致他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变动的权利，而狭义

的形成权是指以单方意思导致自己与他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变

动的权利。（广义上的形成权包括可能权，本题未采广义的

形成权说）因此，选项中债权人的撤销权应当属于可能权，

而非形成权。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